
2023/8/18 21:41 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关于发布《药审中心技术审评报告公开工作规范（试行）》的通告（2021年第19号）

https://www.cde.org.cn/main/news/viewInfoCommon/95da5fc18ec5bb9b82bb603235c79bbf 1/1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
CENTER FOR DRUG EVALUATION, NMPA  请输入关键词 搜索

 网站地图  联系我们  CDE邮

 当前位置：新闻中心>>工作动态>>通知公告>>新闻正文

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关于发布《药审中心技术审评报告公开工作规范（试行）》的通告（2021年第1
9号）

发布日期：20210223

       根据《国务院关于改革药品医疗器械审评审批制度的意见》（国发〔2015〕44号）和《药品注册管理办法》（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令第27号）

等相关规定，为进一步落实药品审评审批改革相关要求，深入推进审评信息公开，在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的部署下，药审中心研究制定了《药审中心技

术审评报告公开工作规范（试行）》（见附件），经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审核同意，现予发布，自2021年6月1日起施行。

       特此通告。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

                                                                                                                                         2021年2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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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条 为落实《国务院关于改革药品医疗器械审评审

批制度的意见》（国发〔2015〕44 号）、《中华人民共和国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国务院令第 711 号）和《药品注册管

理办法》（总局令第 27 号）相关要求，药审中心按照国家局

“先易后难、分步实施”的工作要求，结合实际逐步推进药品

技术审评报告公开工作，首先公开新药技术审评报告，逐步

扩大到仿制药等各类审评报告公开工作。 

第二条 为保证新药审评报告公开工作的质量和效率，

做到依法、合规、高效，特制定本规范。 

第三条 新药技术审评报告公开是指药审中心在中心网

站公开新获得批准的新药技术审评报告和药品说明书，新药

是指按新药审评审批上市的药品，包括创新药和改良型新药，

以及获准进口的境外上市的原研药品和改良型药品。同时，

中药新药还包括“古代经典名方中药复方制剂”。 

公开报告的撰写应按照《申报上市注册申请技术审评报

告撰写规范》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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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条 业务管理处负责公开报告协调工作，主审报告

部门负责公开报告撰写和审核工作，数据管理处负责公开报

告技术支持。 

第五条 对于 2016 年 9 月 1 日之后，获准上市新药的上

市技术审评报告及药品说明书，药审中心按照本规范向社会

/公众公开。 

 

   

第六条 对于新药上市注册申请，主审报告人应在综合

审评时，同步形成新药上市申请技术审评报告。新药上市申

请技术审评报告应不包含审评敏感信息（审评会议具体信息、

竞争品种相关信息、内部沟通信息等）。 

第七条 在药品批准上市后，药审中心通过申请人之窗

向申请人推送新药上市申请技术审评报告。 

第八条 申请人应在收到报告 40 日内，对涉及申请人商

业秘密相关信息，用“商业秘密”替换，用黑色突出显示，并

说明理由，及时反馈。药审中心收到反馈后，按商业秘密相

关信息的规定进行审查，确实属于商业秘密相关信息的，可

不予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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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按时反馈的，可视为不涉及商业秘密，药审中心按商

业秘密相关信息的规定进行审查，并决定是否公开。 

第九条 申请人因故无法及时反馈的，可申请一次延长

反馈时限，延长时限不超过 20 日。 

第十条 收到申请人反馈 40 日内，主审报告人应结合反

馈情况完成公开报告的修订，按程序提交部门负责人审签。

特殊情况，需经药审中心领导审签。公开报告审核的程序同

综合审评报告，时限为 20 日，要求为逻辑性、科学性、完整

性和严谨性。 

第十一条 对于完成审核的公开报告，由项目管理人在

10 日内完成统一的修订格式，必要时可商审评部门进行确认，

修订完成后，将公开报告转换成 PDF 格式发送至数据管理

处。 

第十二条 收到报告 10 日内，数据管理处推送至药审中

心网站相应栏目下进行公开。 

 

   

第十三条 新药应在获批上市后 6 个月内完成技术审评

报告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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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另有规定或者涉及国家安全、重大社会公共利益等

特殊情况，药品技术审评报告依法可以不公开。 

第十四条 业务管理处定期梳理相关问题，汇总分析后

提出改进要求。质量管理处负责监督技术审评报告公开工作。 

第十五条 结合新药技术审评报告公开工作推进经验，

药审中心适时推进仿制药等各类审评报告的公开，统筹推进

药品技术审评报告公开工作。 

 

   

第十六条 本规范工作时限均以工作日计算。 

第十七条 本规范自 2021 年 6 月 1 日起实施。 

 

 

 

附件：申报上市注册申请技术审评报告撰写规范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 

发布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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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准日期：   年   月   日 

批准文号： 

 

药品名称（受理号）申请上市技术审评报告 

一、基本信息 

(一)申请人信息 

 名称 地址 

上市许可持有人   

生产企业   
 

(二)药品的信息 

通用名  

英文名 (中药不适用) 

化学名 (中药、生物制品不适用) 

化学结构 (中药、生物制品不适用) 

分子式/分子量 (中药、生物制品不适用) 

结构特征 

□新化学实体 

□已有化合物的成盐或酯等 

□不适用 

□其他： 

剂型及规格  

适应症等 

□适应症   □功能主治   □接种人群 

 

 

 

用法用量  

受理的注册分类  

完成的临床试验内容 
境内□Ⅰ期□Ⅱ期□Ⅲ期 

境外□Ⅰ期□Ⅱ期□Ⅲ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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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临床试验的合规性 

临床试验批件号： 

临床试验通知书编号：伦理审查批件：□有□无 

知情同意书：□有□无 

附条件批准 □是   □否 

优先审评审批 

□是   □否 

□（一）临床急需的短缺药品、防治重大传染病和罕见病

等疾病的创新药和改良型新药； 

□（二）符合儿童生理特征的儿童用药品新品种、剂量和规

格； 

□（三）疾病预防、控制急需的疫苗和创新疫苗； 

□（四）纳入突破性治疗药物程序的药品； 

□（五）符合附条件批准的药品； 

□（六）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规定其他优先审评审批的情

况。 

申报情况 □首次申请上市   □增加新适应症 

 

(三)审评经过 

受理日期： 

召开会议情况： 

序号 会议名称 会议时间 

   

备注：会议包括专业审评会、综合审评会、专家咨询会、主动咨询会等。 

补充资料及沟通交流情况：补充资料时间、沟通交流时间等 

(四)其他 

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如药品名称变更、通用名核定、撤回后重新申报，

关联审评审批等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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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核查检验及合规评价情况 

(一)研制和生产现场检查情况 

简述生产现场检查的过程、动态检查的样品批次和批量，以及最后检查

组对样品实际生产工艺、企业制定的生产规程、核定的生产工艺一致性的判

断，简述生产现场检查的最后结论。 

(二)样品检验情况 

简述样品现场检查、检验的结果及检验依据。 

(三)合规性评价 

合规审查情况。 

三、综合审评意见 

（一）适应症/功能主治 

疾病概要、现有治疗手段、未解决的临床需求，本品的特点及拟解决的

问题. 

本品国内外研发进展和上市情况，同类药物国内外研究进展和上市情况。 

（二）药理毒理评价 

申请人完成的非临床研究对上市支持性、主要安全性问题等进行评价。 

（三）临床药理学评价 

对支持临床用法用量的的临床药理学试验设计和主要结果进行评价，如

吸收、分布、代谢、排泄，以及食物影响的药代、药物-药物相互作用、特殊

人群的药代、药代/药效关系、种族敏感性分析等。对说明书相关内容进行审

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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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有效性评价 

1.关键临床试验设计和结果 

主要用于有效性和安全性评价的临床试验，包括剂量效应关系研究、有

效性比较研究、长期有效性研究和亚组人群有效性研究。对研究设计的关键

内容进行讨论，包括试验目的，试验设计方法（如多中心、随机、双盲、平

行对照试验），临床纳入的人群及其特点，临床给药方案，对照药及临床试

验疗程，主要疗效指标及其检测和评价方法等。 

2.临床与统计评价 

针对源数据、数据质量、临床试验的统计方法学进行评估和数据复核。 

对关键临床试验设计的科学性、合理性进行评价。对疗效结果的临床评

价，包括剂量-效应关系、已有证据支持药品目标适应症和推荐用药方案的充

分性、引起的剂量-效应关系差异的影响因素（如种族）等进行评价。 

（五）安全性评价 

1.安全性数据 

对试验药物暴露情况、不良事件和不良反应严重程度、不良事件和不良

反应发生频率，以及需要关注的特殊安全性问题等不同层次对安全性问题进

行呈现。 

2.临床与统计评价 

对安全性数据进行复核。 

评价安全性资料的充分性；在目标适应症背景下，已有数据显示的药物

安全性特征能否被接受，对于暴露出的安全问题进行分析，并明确风险控制

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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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风险分析与控制 

    对非临床及临床研究中发现的主要安全性问题进行分析、判断，并就申

请人提出的风险控制措施进行审核。 

（七）获益与风险评估 

基于申报适应症/功能主治，结合非临床和临床研究结果，就获益与风险

进行评估，同时考虑是否需要要求申请人开展上市后研究，以及是否要求申

请人制定严格的风险控制措施。 

（八）说明书审核 

说明书内容的审核情况。 

四、处理意见 

（一）技术结论 

经风险获益评估，现有研究和数据支持本品上市/进口用于“具体适应

症”。 

（二）上市后要求 

适用于附条件批准。 

（三）上市后风险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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